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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邦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及部分战

略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邦彦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邦彦技术”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

创板上市的持续督导保荐机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

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的事项进行

了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2 年 8 月 12 日签发的《关于同意邦彦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787 号 )，公司

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38,056,301 股，并于 2022 年 9 月 23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发行后总股本为 152,225,204 股，其中有限售

条件流通股为118,890,944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33,334,260 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及部分战略配售股份，共

涉及股东 34 名，限售股股份数量合计 72,124,20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7.38%。其中，

战略配售限售股份数量为 1,684,78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11%；除部分战略配售股份

外，本次上市流通的部分限售股数量为 70,439,41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6.27%。限售

期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现限售期即将届满，将于 2023 年9 月 25 日起上市

流通（因2023 年9 月 23 日为非交易日，故顺延至下一交易日）。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及部分战略配售

限售股，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形成至今，公司未发生因利润分配、公

积金转增股本等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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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一）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限售安排、自愿锁定股份、延长锁定期限的承

诺 

1、公司发行申报前六个月内引入的股东石春茂、珠海瑞信、投控东海、杉

创投资、宝创投资、中广源、中广投资、杉富投资对其 2019 年 12 月取得的公司

股份作出承诺如下： 

“自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完成之日起 36 个月内且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

日起 12 个月内，本单位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单位在发行前所直接或间接持

有的该部分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除前述本次发行申报前六个月内引入的股东石春茂、珠海瑞信、投控东

海、杉创投资、宝创投资、中广源、中广投资、杉富投资以外的其他股东，对其

所持公司股份作出承诺如下： 

“（1）自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

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2）本承诺出具后，如

有新的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规范性文件规定与本承诺内容

不一致的，以新的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规范性文件规定为

准。” 

3、核心技术人员承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核心技术人员作出承诺如

下： 

“自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和离职后 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首次发行上市公司股份；自所持首次发行上市

前的股份限售期满之日起 4 年内，每年转让的首次发行上市前股份不得超过上市

时所持公司首次发行上市前股份总数的 25%，减持比例可以累积使用。本人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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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遵守法律法规、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

规则对核心技术人员股份转让的其他规定。” 

（二）股东持股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1、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劲牌有限、中彦创投作出承诺如下： 

“（1）自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

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本人/公司/合伙企业计划在所持公司股份锁定期满后减持，将认真遵守

《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

结合公司稳定股价、开展经营、资本运作的需要，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在股

票锁定期满后逐步减持； 

（3）减持价格：减持价格将根据减持当时的市场价格或大宗交易确定； 

（4）减持方式：本人/公司/合伙企业减持公司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规章的规定，具体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

协议转让方式等； 

（5）本人/公司/合伙企业实施减持时，如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减持股份的，在首次卖出的十五个交易日前向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减持计划并予

以公告，如采取其他方式减持的将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 

（6）本承诺出具后，如有新的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

规范性文件规定与本承诺内容不一致的，以新的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上海

证券交易所规范性文件规定为准。” 

公司持股股东深创投、红土创投、红土生物及南山红土作为一致行动人，合

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其作出承诺如下： 

“（1）自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

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本公司/合伙企业计划在所持公司股份锁定期满后减持，将认真遵守《公

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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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稳定股价、开展经营、资本运作的需要，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在股票锁

定期满后逐步减持； 

（3）减持价格：减持价格将根据减持当时的市场价格或大宗交易确定； 

（4）减持方式：本公司/合伙企业减持公司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

章的规定，具体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

议转让方式等； 

（5）本公司/合伙企业实施减持时，将根据届时生效的法律法规或规范性文

件的有关规定进行减持； 

（6）本承诺出具后，如有新的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

规范性文件规定与本承诺内容不一致的，以新的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上海

证券交易所规范性文件规定为准。” 

2、申报前六个月内引入股东承诺 

公司本次发行申报前六个月内引入的股东石春茂、珠海瑞信、投控东海、杉

创投资、宝创投资、中广源、中广投资、杉富投资对其 2019 年 12 月取得的公司

股份的减持作出承诺如下： 

“（1）本人/公司/合伙企业计划在所持公司股份锁定期满后减持，将认真遵

守《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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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公司稳定股价、开展经营、资本运作的需要，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在股

票锁定期满后逐步减持； 

（2）减持价格：减持价格将根据减持当时的市场价格或大宗交易确定； 

（3）减持方式：本人/公司/合伙企业减持公司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规章的规定，具体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

协议转让方式等； 

（4）本人/公司/合伙企业实施减持时，如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减持股份的，在首次卖出的十五个交易日前向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减持计划并予

以公告，如采取其他方式减持的将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 

（5）本承诺出具后，如有新的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

规范性文件规定与本承诺内容不一致的，以新的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上海

证券交易所规范性文件规定为准。” 

（三）战略配售限售股股东承诺 

本次上市流通的部分战略配售限售股股东鼎信 11 号资管计划承诺：本次配

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四）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部分限售股股东的承诺履行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部分限售股股东不存在相关承诺

未履行影响本次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除上述承诺外，本次申请上市流通

的部分限售股股东无其他特别承诺。 

四、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 72,124,20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7.38%。 

1、本次上市流通的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1,684,789 股，限售期为自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本公司确认，上市流通数量为该限售期的全

部战略配售股份数量。 

2、除战略配售股份外，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数量为 70,439,417 股，限售

期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3 年 9 月 25 日（因 2023 年 9 月 23 日为非交

易日，故顺延至下一交易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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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

数量（股） 

持有限售股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本次上市

流通数量

（股） 

剩余限

售股数

量

（股） 

1 劲牌有限公司 23,400,000 15.37% 23,400,000 0 

2 

深圳市中彦创新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6,325,661 4.16% 6,325,661 0 

3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3,242,539 2.13% 3,242,539 0 

4 

深圳国中中小企业

发展私募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2,740,000 1.80% 2,740,000 0 

5 

深圳市君丰华益新

兴产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2,700,000 1.77% 2,700,000 0 

6 
深圳市红土生物创

业投资有限公司 
2,426,667 1.59% 2,426,667 0 

7 
北京永阳泰和投资

有限公司 
2,380,952 1.56% 2,380,952 0 

8 
广东红土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2,195,556 1.44% 2,195,556 0 

9 
深圳市邦智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7,000 1.33% 2,027,000 0 

10 

深圳市投控东海中

小微创业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1,904,762 1.25% 1,904,762 0 

11 

珠海市瑞信兆丰贰

期股权投资基金（有

限合伙 

1,750,000 1.15% 1,750,000 0 

12 吴球 1,734,720 1.14% 1,734,720 0 

13 
深圳市远致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1,610,968 1.06% 1,610,968 0 

14 

深圳市君丰启新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606,782 1.06% 1,606,782 0 

15 

西藏君丰医药产业

创业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1,500,000 0.99% 1,500,000 0 

16 
深圳市福田区杉创

中小微股权投资基
1,428,571 0.94% 1,428,57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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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深圳国中中小企业发展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曾用名

为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深圳有限合伙）。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四舍

五入的方式保留四位小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形均为四舍五入

原因所造成。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限售期（月）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7 
深圳太空科技有限

公司 
1,040,000 0.68% 1,040,000 0 

18 

广东宝创共赢科创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000,000 0.66% 1,000,000 0 

19 谈宏量 981,281 0.64% 981,281 0 

20 

深圳市南山红土股

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952,381 0.63% 952,381 0 

21 

广州中广源商科创

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950,000 0.62% 950,000 0 

22 洪华军 928,470 0.61% 928,470 0 

23 
深圳市邦清投资企

业（有限合伙） 
850,000 0.56% 850,000 0 

24 鲁彬 664,338 0.44% 664,338 0 

25 窦大社 574,080 0.38% 574,080 0 

26 翁梅章 554,394 0.36% 554,394 0 

27 李汉 550,158 0.36% 550,158 0 

28 石春茂 500,000 0.33% 500,000 0 

29 
东莞中科中广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500,000 0.33% 500,000 0 

30 

南通杉富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476,190 0.31% 476,190 0 

31 贾少驰 400,000 0.26% 400,000 0 

32 陶鸣荣 343,947 0.23% 343,947 0 

33 
深圳市复友创业投

资（有限合伙） 
200,000 0.13% 200,000 0 

34 

国信证券鼎信 11 号

员工参与战略配售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684,789 1.11% 1,684,789 0 

合计 72,124,206 47.38% 72,124,20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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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首发限售股 70,439,417 12 

2 战略配售限售股 1,684,789 12 

合计 72,124,206 12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及战略配售限售股股东均严

格遵守了其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时作出的承诺。本次限售股及战

略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及上市流通时间等相关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及部分战略配售限

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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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邦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部分限售股及部分战略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

页） 

 

 

 

保荐代表人：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张伟权                  宿昳梵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